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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法条释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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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宗旨 

专利法第26条第3款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
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
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的技术要点。 

指导撰写 指导审查 

传播技术知识 
公开换取保护 

利益平衡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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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26条第3款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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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法条释义 2 

审查意见的理解和答复 4 

立法宗旨 3 1 

法条适用 3 3 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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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26条第3款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
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
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技术要点。 

法条释义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2.1节）：说明书对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作出的清楚、完整的说明，应当达到所属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的程度。也就是说，说明书应当满
足充分公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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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释义－－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知晓所属技术领域的
所有普通技术知识 

能够获知所属技术领
域的所有现有技术 

应用常规试验手段的能力 

从其他技术领域中获知
…… 

无创造能力 

检索 

假
设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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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主题明
确 

表述准
确 

  

法条释义－－清楚、完整，以能够实现为准 

帮助理解发明不可缺少的内容 

确定发明具有新颖性、创造性
和实用性所需的内容 

实现发明所需的内容   

完整 

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专利法 审查指南 

三性判断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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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释义－－清楚、完整 

能够实现
发明 

  如何审查说明书是否

清楚、完整？ 

  形式 

  实质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仅
供学

习交
流使

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仅
供学

习交
流使

用 
    
    
禁止

用于
商业

用途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 

      是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 

      明书记载的内容，就 

能够实现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解决其技术问题， 

并且产生预期的技术效果。 

能够实现 

法条释义--清楚、完整，以能够实现为准 

与申请日之前的现有技术水平相关的  

不同于制造程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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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释义－－能够实现之技术问题 

多个技术问题的情形 

技术问题： 

（1）说明书中明确记载的技术问题。 

（2）通过阅读说明书能够直接确定的技术问题。 

（3）根据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效果或技术方案能 

     够确定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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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释义－－能够实现之技术效果 

技术效果： 

技术效果是由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以及技术特征之
间的关系之总和所产生的，通常，产生了预期的技术
效果即证明发明解决了技术问题。 

例：机械 

    化学 

不同技术领域对技
术效果的可预见水平
不同，因此对说明书
中记载技术效果的程
度要求可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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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释义－－小结 

三者之间不
是并列关系 

“清楚”、“完整”的程度以“能够实现”为标准 

核心
标准 

三者之间的
关系 

  清楚 

能够实现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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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用于内燃机的高温催化剂组合物 

    本申请涉及一种用于内燃机的高温催化剂组合物。 
    权利要求1要求保护催化剂组合物，该组合物中存在
两种组分，一种组分是稳定的氧化铝载体颗粒,另一种组
分是催化剂A。 
    说明书中在描述该稳定的氧化铝载体颗粒时，仅提到 
“可以参照美国专利申请696，946中描述的相关内容”来
制备稳定的氧化铝载体颗粒，并未描述该方法的具体步骤
。 

   1.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该美国专利申请尚未被公开。 

2.在本申请申请日前没有稳定的氧化铝载体颗粒出售，
现有技术中也没有用于稳定氧化铝载体颗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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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多功能浴室取暖器 

  

风门 

电机 

离心式风轮 

轴流式风叶 

陶瓷发热元件 

照明灯 

外壳 
内壳 

风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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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多功能浴室取暖器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包括有风门(1)、风筒(2)、电机(4)、
外壳(7)、内壳(8)、陶瓷发热元件(11)、面罩
(12)、灯座(13)、照明灯(14)的多功能浴室取
暖器，其特征是该多功能浴室取暖器的外壳(7)
与内壳(8)为夹层结构，外壳(7)、内壳(8)及轴
流式风叶(6)构成取暖器的内循环通道，电机
(4)为双轴电机，在电机(4)的双轴上，设置有
离心式风轮(3)和轴流式风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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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中的术语“双
轴电机”含义不清楚，“双轴电机”应理解为
具有两根轴的电机，然而现有技术中并没有两
根输出轴的电机。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此
无法理解，从而无法实现本发明。 

上述意见是否正确，为什么？ 

案例2      多功能浴室取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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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轴伸电机，电机两侧各有一个伸出

轴，两轴可以都接负载，用于动力传

动；也可以一端接负载用于动力传动

，另一端接速度继电器、变速箱或电

磁抱闸，用于测速。 

检索得到的现有技术 

“在取暖器内，设置了双轴电机，

其两端分别安装有轴流式风叶和离

心式风轮”； 

“在电机4的双轴上，设置有离心

式风轮3和轴流式风叶6”； 

“离心式风轮3与轴流式风叶6同轴

安装”。 

说明书 

案例2      多功能浴室取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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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多功能浴室取暖器 

还有人提出：说明书中“风门1设置于
风筒2的出口处，为单向开启”的记载
，同时还有“离心式风轮3吸排风的方
向与安装在风筒2上的风门1的开启方向
相反”的记载，由此可见这两处关于风
门工作方式的表述显然互相矛盾，本领
域技术人员无法准确理解风门的具体工
作方式，因而无法实现本发明。  

上述说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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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轴流式风机的工作原理
理解轴流式风叶的工作原理 

轴流式风机，就是风的

流向与轴平行，轴向进

入、轴向排出的风机，

如电风扇、空调外机风

扇就是轴流式风机。 

轴流风机是可以正反转

的 

案例2           多功能浴室取暖器 

转动方向 

轴向排风 

轴向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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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机在工作中，气流

由风机轴向进入叶片空间

，然后在叶轮的驱动下一

方面随叶轮旋转；另一方

面在惯性的作用下提高能

量，沿半径方向离开叶轮

，靠产生的离心力来做功

的风机称为离心式风机。 

通过离心式风机工作原
理示意图理解本申请离
心式风轮工作原理 

案例2           多功能浴室取暖器 

轴向入风 

径向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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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注意 

一、 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 

二、 清楚、完整 能够实现 

关系 

三、理解发明 
对现有技术详细了解后 

再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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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法条释义 2 

审查意见的理解和答复 4 

立法宗旨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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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说明书中只给出任务和/或设想，或者只表明一种愿望和/或结
果，而未给出任何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的技术手段。 
 （2）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该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具体实施。 
 （3）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采用该
手段并不能解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4）申请的主题为由多个技术手段构成的技术方案，对于其中一个
技术手段，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并不能实
现。  
 （5）说明书中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方案，但未给出实验证据，而该方
案又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成立。  
 
   
 

法条适用（一） 

由于缺乏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而被认为无法实现的五种情况： 
（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2.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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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适用（二） 
 

 

       

      情形1：当某技术方案未在权
利要求书中请求保护，仅在说明书
中存在并且公开不充分时。 

      情形2：当权利要求要求保护
的所有技术方案都未被说明书充分
公开时。 

      情形3：当权利要求中包含多
个并列技术方案，其中某个技术方
案未被说明书充分公开时。 

 

如何处理？ 

本条款问题出现频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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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3 中的“能够实现”与 

A22.4（实用性）中的“能够制造或者使用” 

有什么区别？ 

A26.3：说明书的公开无法达到能实现的程度 

      (申请人的主观原因) 

A22.4：技术方案客观上存在缺陷 

      (技术方案自身的固有缺陷，客观原因) 

法条适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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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件与“充分公开” 

法条适用（四） 

引
证
文
件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2.2.3：引证文件还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 ) 引证
文件应当是公开出版物，除纸件形式外，还包括电子出版物等形式。( 2 ) 所引证
的非专利文件和外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应当在本申请的申请日之前；所引证的中国
专利文件的公开日应当在本申请的公开日之前。( 3 ) 引证外国专利或非专利文件
的，应当以所引证文件公布或发表时的原文所使用的文字写明引证文件的出处以及
相关信息，翻译成中文的，应当标注原文。 

如果引证文件满足上述要求，则认为本申请说明书中公开了所引证文件中的内容。
但是这样的引证方式是否达到充分公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要求，可参见本章第2 
.2 .6节第9段。 

《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2.2.3： 。应当注意的是，为了方
便专利审查，也为了帮助公众更直接地理解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对于那些就满足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要求而言必不可少的
内容，不能采用引证其他文件或者本申请中其他段落的方式撰写
，而应当将其具体内容写入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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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件不满足要求的情形： 

（1）未对出处给出明确的指引； 

（2）公开时间不满足要求： 

  引证的非专利文件或外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晚于本申
请的申请日。 

  引证的中国专利文件的公开日晚于本申请的公开日。 

 

   法条适用（四） 

引证文件不满足要求时，对A26.3的判断： 

    不考虑引证文件，根据说明书中记载的其余内容进
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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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件满足要求时对A26.3的判断 

说明书 引证内容 

专利法
第26条
第3款 

需要考虑引证内容能否与说明书记载的内容相结合，
以解决技术问题，获得预期效果？ 

法条适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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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责任： 

（I）申请人的责任 
    说明书的充分公开是申请人应当负有的责任；
并且当审查员有合理的理由质疑发明没有达到A26.3
的要求时，申请人应当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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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适用（五） 

合理质疑 

经澄清 

消除质疑 

驳回 有现有技术 

支持 

（II）审查员的责任 
    审查员指出A26.3问题时，应当说明理由，
而不应直接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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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3       抗元口服液 

   权利要求1：一种抗元口服液，其特征在于每
1000ml中含有：人参果甙700-800mg，人参挥发油
0.02-0.04mg，枸杞子提取液35-40g，果糖3-6g，
蔗糖25-50g，柠檬酸1.5g，薄菏脑0.01g。  

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 

说明书word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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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专利法第26条第3款基础理论与实践-核心课程/35-专利法第26条第3款基础理论与实践-核心课程/核心课程46－附件/专利法第26条第3款基础理论与实践-附件2：案例3申请文件.pdf


审查意见：  

    说明书中没有公开枸杞子提取液的组成成分，其是成
分不明确的混合物，说明书也没有清楚、完整地公开其提
取方法。由于利用不同的提取溶剂例如水、乙醇等提取出
的有效成分是不同的，本领域技术人员不知道如何制备本
发明所用的枸杞子提取液。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说
明书的记载无法获得该枸杞子提取液，无法制备得到本申
请要求保护的抗元口服液。说明书公开不充分，不符合专
利法第26条3款。 

案例3                                     抗元口服液 

是否正确 

说明书对于 

“枸杞子提取液” 

的公开是否清楚完整？ 

仅供
学习

交流
使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仅
供学

习交
流使

用 
    
    
  禁
止用

于商
业用

途 

    
    
  

 
 仅
供学

习交
流使

用 
    
    
禁止

用于
商业

用途
 



   案例3                           抗元口服液 

抗元口服液： 

人参果甙      700-800mg 

人参挥发油    0.02-0.04mg 

枸杞子提取液  35-40g 

果糖          3-6g 

蔗糖          25-50g 

柠檬酸        1.5g 

薄荷脑        0.01g 

 

抗
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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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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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
缓
衰
老 

保
健
饮
品 

枸杞子有滋补强壮药作用
，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
目、耐老驻颜功效，适用
于虚劳精亏、腰膝酸痛、
眩晕耳鸣等症。  

说明书中有关枸杞子提取液制备方法的说明： 

将精选的枸杞浸提、浓缩成流浸膏。 

理解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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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3                           抗元口服液 

抗元口服液： 

人参果甙      700-800mg 

人参挥发油    0.02-0.04mg 

枸杞子提取液  35-40g 

果糖          3-6g 

蔗糖          25-50g 

柠檬酸        1.5g 

薄荷脑        0.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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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挥发油不仅具有芳香怡人
的气味，而且能迅速清脑、延
缓或免除由于过分劳累的疲劳
之苦，并且可以恢复及提高老
年人记忆力。  

理解 

发明 

本方再配以果糖、蔗糖、
柠檬酸、薄荷脑以调口感  

主要成分—人参果能增强机体内对各种刺激
的非特异性抵抗力，促进蛋白质RNA和DNA的
合成，预防运动中ATP的下降，具有抗疲劳、

抗辐射、延缓衰老等作用。  

枸杞子是滋补强壮药，
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
目、耐老驻颜功效，适
用于虚劳精亏、腰膝酸

痛、眩晕耳鸣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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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3       抗元口服液 

询问+
检索 假

设
的
人 

中药大辞典 

药剂学 

根据其中记载内容可知，现有技术对于将枸杞子进行水提、醇提等常规
提取所得到的提取物的成分、使用、功效均有较成熟的研究，并且其中
介绍的枸杞子的功用即为“滋肾、润肺、补肝、明目”。 

流浸膏剂是指药材用适宜的溶剂浸出有效成分，蒸去部分或全部溶剂调整
浓度至规定标准而制成的制剂。流浸膏剂除另有规定外，每ml与原药材1g

相当。  

枸杞子有滋补强壮作用，具有滋补肝肾、
益精明目、耐老驻颜功效，适用于虚劳精

亏、腰膝酸痛、眩晕耳鸣等症。  

将精选的枸杞浸提、浓缩成流浸膏 

枸杞子提取液  35-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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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3    抗元口服液 

询问+
检索 

假
设

的
人 

专利法
第26条
第3款 

 

 

枸杞子提取液： 

•利用常规提取方法制备 

•发挥常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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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法条释义 2 

审查意见的理解和答复 4 

立法宗旨 3 1 

法条适用 3 3 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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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申请要求保护一种牙膏组合物，含有二氧化硅

磨料和1％（重量）的白牙晶。 

      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迅速去除牙菌斑，使牙齿

增白。 

      说明书中没有描述“白牙晶”的具体组成成份，也

未公开其制备方法。  

案例4             牙膏组合物 

 ？ 

假定“白牙晶”是申请人的自造词， 

现有技术没有任何关于“白牙晶”的信息 

审查意见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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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意见示范： 
 

       本申请要求保护一种牙膏组合物，其中含有组
分“白牙晶”。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本发明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和要达到的技术效果是，去除牙菌斑
，使牙齿增白。 

       然而，说明书中没有描述“白牙晶”的具体组
成成分，也未公开其制备方法。现有技术中也没有
关于“白牙晶”的任何信息。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根
据说明书的记载，无法制备得到本申请要求保护的
含有白牙晶的牙膏组合物，无法解决本发明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达到预期的技术效果。 

       因此，本申请说明书没有对发明做出清楚、完
整的说明，导致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
本发明。由此可知，本申请的说明书公开不充分，
不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3款的规定。 

撰写思路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解决的技术问题 

预期的技术效果 

说明书中哪里 

不清楚、不完整， 

分析为何 

导致无法实现 

结论和 

法律依据 

案例4             牙膏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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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5    一种金属管道打孔机 

权利要求1： 一种金属管道打孔
机，包括机体（1）、丝杠传动
系统（2）、支撑机构（3）、装
夹机构（4）、底座（5），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底座（5）为机
体装置1、丝杠传动系统（2）、
支撑机构装置（3）、装夹机构
（4）的安装平台； 
所述的机体（1）包括：…… 

所述丝杠传动系统（2）包括：
…… 
所述支撑机构（3）包括：…… 
所述装夹机构（4）包括：…… 
所述底座（5）包括：…… 
 
  

机体 

丝杠传动系统 

支撑机构 

装夹机构 

底座 

图1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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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5    一种金属管道打孔机 

审查意见： 

从说明书附图1、5中可以看出，气缸座固定设置在丝杠左支撑或丝杠右支撑上，气缸
底座与气缸座转动连接；说明书0007、0031段记载：“气缸的端部固定安装在气缸底
座上面，汽缸头的底部和气缸的另一头形成螺纹配合，顶部固定安装在圆柱销的中部
，圆柱销有两件分别固定在安装在活动V块内部的两个圆孔内。”本领域技术人员据此
可知，汽缸头、气缸、气缸底座固定在一起，汽缸头与活动V块通过圆柱销转动连接，
即说明书附图5中活动V块侧面的两个圆圈均为圆柱销，上面的圆柱销与汽缸头连接形
成转动副，同理，下面的圆柱销应当是在活动V块和活动V块下方的零件之间形成转动
副，而说明书0007段、0031段中记载：“活动V块一端和汽缸头转动安装，另一端和气
缸座、气缸底座滑动安装。”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结合说明书附图5后可知，活动V块下
端转动连接的零件与固定在丝杠左支撑或丝杠右支撑上的气缸座形成滑动副。综上，
支撑机构的结构简图如下图所示： 

固定在丝杠左支撑或 

丝杠右支撑上的气缸座 

气缸本体和与其连接的气缸底座 

气缸杆和与其连接的气缸头 

活动V块 

活动V块下方转动连接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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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5    一种金属管道打孔机 

审查意见（续）： 

机构自由度是机构具有独立运动的数目，即确定机构位置或运动的独立广
义坐标数目，在进行机构给的机构、运动及动力分析之前，必须研究机构
的自由度（参见《机械原理》，安子军，机械工业出版社，12页，1998年8
月）。通过上图可知，该机构的有4个活动构件n，有5个低副PL，其中3个
转动副，2个移动副，没有高副PH（线接触的，指齿轮或凸轮等）计算该机
构的自由度F： 

 

机构具有确定运动的条件是：机构的自由度数等于机构的原动件数，即机
构给出多少个自由度，就应给机构多少个原动件（参见《机械原理》，安
子军，机械工业出版社，16-17页，1998年8月）。由上式可知，该机构的
自由度为2，自由度为2的机构只有在给定2个原动件时才会有确定的运动，
而如本申请中只给定1个原动件时，这样就使该机构没有确定的运动，因此
，申请人声称的运动不会实现，即无法实现本申请中声称的“使用气缸调
节支撑机构的角度”实现管件的夹紧，在无法实现管件夹紧的情况下，就
不能解决申请人所生成的保证管件加工定位的精度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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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5    一种金属管道打孔机 

说明书修改：将发明书中的[0026]中的“307-销轴”              

              改为“307-旋转电机” 

陈述意见：修改后的技术方案通过具体的结构设计实现了 

          自动对金属管进行打孔的装置 

第二次审查意见：“307-销轴”改为“307-旋转电机”，改变
后的内容未在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记载，也不能由原说明
书和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内容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因此
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这样的修改是不允
许的。 

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及意见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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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5   一种金属管道打孔机 

针对提出A26.3的审查意见，申请人可采取的方式： 

1）意见陈述针对审查员提出的问题进行技术上的澄清， 

但对技术内容的解释应依据原始申请文件进行，超出原始 

记载的解释不能被接受 

2）针对审查员质疑的技术内容提供现有技术（包括公知常识） 

证明审查员提出的无法实施的技术手段在本领域是可行、 

可实施的，或者是经常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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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判断说明书是否充分公开（清楚、完整）的
标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否实现（实
现其技术方案，解决技术问题，产生预期技术效
果）。 

站在所属 

技术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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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聆  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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